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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货货被被盗盗，，售售车车电电话话引引出出行行踪踪
滨城分局刑侦大队破获系列跨市盗窃案，涉案100多万

本报6月11日讯(通讯员
王丽红 张涛 见习记者 孙
秀峰) 6日，在滨州市局相关部
门、潍坊市公安局的配合下，滨
城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在潍
坊市昌乐县某饭店内将犯罪嫌
疑人刘某抓获。自2009年至今，
刘某共盗窃翻斗货车、吊车、洒
水车9辆，涉案价值100多万元。

5月13日，滨州市民赵某接
到一个来自潍坊昌乐的电话，
对方称他的斯太尔自卸王货车
停在昌乐路边，询问是否出售。
接到电话后，赵某赶至滨城区
黄河二路渤海二路以东发现其

在5月10日停在该处的自卸王
货车被盗，遂报案。

办案民警介绍，赵某于5月
10日将货车停放在黄二渤二加
油站东边的，以为这地方来往
的人多，把车停放在这没多大
问题。由于这两天忙弟弟的婚
礼，也没空过来看一看，没想到
13日接到电话，自己的车被盗
了。

接到报案后，滨城分局反
盗车专业队立即联合北镇派出
所、视频侦查大队赶赴现场，调
取监控分析研判。由于赵某停
放货车的地方监控监测不到，

是死角，办案民警遂调取查看
现场周围的监控视频，终于在
黄河二路、渤海一路的监控视
频里发现，5月11日凌晨，赵某
的斯太尔自卸王货车被犯罪嫌
疑人驾驶着向东逃窜。

办案民警根据潍坊昌乐有
人给赵某打电话这一线索，立
即驱车赶赴昌乐县城联系打电
话者并寻找被盗车辆踪迹。据
办案民警介绍，打电话者是某
二手车店的店主，接到犯罪嫌
疑人刘某说要卖车的电话后，
就去看车，发现斯太尔货车挡
风玻璃右侧悬挂的“吉车出售”

电话号码与刘某的电话号码不
一致，就打了车上的电话，验证
了这辆车不是刘某的。

6月6日，在当地警方的配
合下，滨城区办案民警在昌乐
县朱刘镇某饭店内将犯罪嫌
疑人刘某抓获。经突审，犯罪
嫌疑人刘某如实供述自2009
年以来，多次伙同吕某 (身份
不明，在逃)窜至淄博、临沂、
潍坊、东营、滨州等地盗窃翻
斗货车、吊车、洒水车共九辆，
涉案价值 1 0 0多万的犯罪事
实。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刑事
拘留。

“定金”和“订金”

一字之差输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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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11日讯(记者 王领
娣) “定金”和“订金”虽然仅有
一字之差，但是所蕴含的法律意
义却相差甚远，近日，惠民县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由于一字之差引
发的买卖合同纠纷。

2013年2月16日，被告关某与
原告邢某签订买卖网布合同，将
生产的网布卖给原告，双方还在
买卖合同中约定了网布的规格、
数量以及交付的时间，并在合同
中约定“订金：2013年2月16日付
叁万元(30000元)，余款交付货物
时付清”。买卖合同签订后，原告
给付了30000元给被告，在买卖合
同履行期间，原告发现被告将网
布出售给报价更高的其他客户，
随后原告以被告违约为由诉至法
院，要求被告按照买卖合同约定
双倍返还给原告6万元。

惠民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定
金”是指当事人约定由一方向对
方给付的，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
数额的货币，属于一种法律上的
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
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
以实现。相比之下，“订金”虽不是
法律上的“定金”，但在签合同时，
却经常使用。一字之差，意思大相
径庭。合同中，如果写的是“订
金”，一方违约，另一方无权要求
其双倍返还，只能得到原额。法院
据此认为该案中的“订金”属预付
款，不具有担保性质。因此，法院
认为被告应将收取的30000元退
还原告。最后，经过调解，被告一
次性支付给原告支付的预付款
30000元。

11日上午11时许，滨州公安边防支队海防边防派出所在巡逻中发现海防造船厂南侧一渔船船舱起火，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5名官兵
和附近渔船民一起参与救火行动。经过近2个小时的扑救，大火被扑灭，船体严重受损，船舱内有被褥、网具等均已被烧成灰烬，损失十余万
元。该渔船为柴油动力的木质船舶，由于渔民做饭时用火不慎引发火灾。 本报通讯员 刘爱民 记者 刘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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